
新竹市立虎林國中 

學生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暨微型電動二輪車通學要點 
       

114年8月28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 依據：  

(一)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三)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2月1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14518號函

規定。  

二、 目的：  

 

(一) 為輔導本校學生因居住偏遠及交通不便(距離學校遠且家長無法接送或公

車無法到達者)，符合申請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通

學資格之學生，確實遵守交通規則，預防車禍肇事，維護行車安全，特

訂本要點予以管理輔導。  

(二) 藉由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及輔導等措施，提供學生正確之交通安全觀

念，防範學生違規駕駛、違規停車及飆車肇事等情事發生，做到行的安

全進而確保人身安全。  

 

三、 申請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通學應具備之條件：   

1. 本校學生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含微型電動二輪車）通學採核准制，凡經

查獲未申請核准騎乘者記小過1次處分。  

2. 本校學生凡年滿十四歲，經家長同意且證明確有必要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

通學者，得依本要點提出申請。  

3. 經核准之學生除需遵守交通規則外，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1) 騎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以提出申請之車牌為準，不得隨意變更，如有特殊

情形，應重新提出申請。  

(2) 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以提出申請之備有檢驗合格之電動車（須於車身明顯

處張貼交通部審驗合格標籤）。 

(3) 配戴檢驗合格之安全帽，並隨身攜帶行照。  

(4) 微型電動二輪車不得改裝、變形、或加裝音響。  

 



(5) 騎乘之微型電動二輪車一律停放於學校指定地點(學校大門右側停車場)並

自負保管之責，如有遺失損壞，學校不負保管賠償之責。  

(6) 經核准者應攜帶「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識別證」於上學停放車輛時，接受

值週導護老師檢視，並不得雙載或供同學騎乘。 

 

四、 申請方式：  

(一) 至學務處領取申請表。  

(二) 由學生家長填具申請書、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須由家長親筆簽名，

並填具聯絡電話）。  

(三) 經導師簽章後，交學務處審查通過核准。  

(四) 請同學隨身攜帶「微型電動二輪車識別證」，並於上學停車時接受審

視。 

 

五、 輔導措施與違規處理：  

(一) 定期檢查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同學，證件及安全配備是否依規定攜帶(配

戴)齊全。  

(二) 凡違反交通規則或本要點應遵守事項者，情節輕微者記警告1至2次處

分，情節嚴重者記小過1次以上處分。  

(三) 經查獲一學期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達2次者，即取消該生騎乘微型

電動二輪車上下學之資格。  

(四) 經核准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學生，騎乘期間若有意外事故發生，概由學

生家長負責。  

六、 安全教育：  

(一) 申請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同學，須參加由學校舉辦之安全教育講習，無

故不到之人員，撤銷其申請，講習內容如下：  

1. 觀看交通部製發之道路交通安全宣導影片。  

2. 車輛簡易故障排除。  

3. 安全的騎車法。  

4. 專題演講。  

(二) 於週會及休業式時機，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宣講。  



(三) 請各班導師運用班會時間，宣導機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騎乘相關安全資

訊。  

(四) 不定期於學校網頁提供交通安全影片及宣導資訊，加強學生守法觀念。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得另行規定補充之。  

八、 本要點陳校長核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 

學生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申請書 

班 級  姓  名  

請 貼 照 片 
座 號  申請日期  

廠 牌  型  式  

標章編號  

地  址  

同   意   書 

    茲同意本子弟因通勤需要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到校，於申請獲准後，將

督促本子弟遵守交通規則及學校「學生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暨微型電動二輪

車通學實施要點」及各項規定，如有違反學校相關規定，除依校規懲處外並

取消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許可。本子弟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上放學途中，若

發生任何意外或違規情事，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學生簽名：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 

事項 

一、學校僅提供學生電動輔助自行車停車位，車輛請自行上鎖，

若有遺失、損壞，學校不負賠償責任。 

二、申請書請檢附下列資料：交通部審驗合格標籤浮貼（拍照 

黏貼申請書背面） 、二吋大頭照 1 張 。 

導   師 生 教 組 長 學 務 主 任 校   長 

    

 
 



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 

學生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申請書 

班 級  姓  名  

請 貼 照 片 
座 號  申請日期  

車主姓名  牌照號碼  

機車廠牌  連絡電話  

地  址  

同   意   書 

    茲同意本子弟因通勤需要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到校，於申請獲准後，將

督促本子弟遵守交通規則及學校「學生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暨微型電動二輪

車通學實施要點」及各項規定，如有違反相關規定，除依校規懲處外並取消

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許可。本子弟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放學途中，若發生

任何意外或違規情事，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學生簽名：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 

事項 

一、學校僅提供學生微型電動二輪車停車位，車輛請自行上鎖，

若有遺失、損壞，學校不負賠償責任。 

二、申請書請檢附下列資料：行車執照、保險證（黏貼申請書背

面）、二吋大頭照 1 張 。 

導   師 生 教 組 長 學 務 主 任 校   長 

    

 
 


